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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智慧科技應用系 

四年制學士產學合作海青班 科目總表 

學生修業規定（112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）： 

一、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，包括：(128/130) 

（一）通識教育課程 20學分／20小時 

（二）專業必修 70學分／72小時 

（三）選修 38學分／38小時 

二、各類科目包括：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

備註 （一）通識教育課程 20學分／20

小時（學分／時數） 
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

核心 

通識 
人文精神 2/2         

基
礎
通
識 

創意概論   2/2      創意教育 

中文閱讀與書寫(一) 2/2        

語文教育 
中文閱讀與書寫(二)  2/2       

英文(一) 2/2        

英文(二)  2/2       

應用程式設計    2/2     資訊教育 

體育 2/2        體能教育 

分類

通識 

社會科學類   2/2       

人文藝術類    2/2      

通識教育課程小計 8/8 4/4 4/4 4/4 0/0 0/0 0/0 0/0  

（二）專業必修 70學分／72小

時（學分／時數） 

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
備註 

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

計算機概論 3/3         

Python 程式設計實務 3/4         

電子電路實務 3/4         

資訊倫理與規範  2/2        

人工智慧導論  3/3        

電腦網路概論  3/3        

網頁程式設計  3/3        

職業安全衛生與工業管理   2/2       

電腦輔助製造實務   3/3       

物聯網概論與實務   3/3       

智慧製造實務    3/3      

感測器實務    3/3      

校外實習(一)*     9/9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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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智慧科技應用系 

四年制學士產學合作海青班 科目總表 

學生修業規定（112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）： 

（二）專業必修 70 學分／70 小

時（學分／時數） 

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
備註 

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

校外實習(二)*      9/9    

校外實習(三)*       9/9   

校外實習(四)*        9/9  

專業必修小計 9/11 11/11 8/8 6/6 9/9 9/9 9/9 9/9  

合計 17/19 15/15 12/12 10/10 9/9 9/9 9/9 9/9  

（三）選修 38學分 

1．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 24 學分。 

2．本系開放至外系選修 14學分。 

112.02.22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

        112.03.29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

112.05.02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

 

 


